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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傳真 Fax: 852 - 2723 2197
電 話 Tel. No.: 852 - 2733 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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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認可人士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註冊通風設備承辦商
註冊電梯承辦商
香港火險協會
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結構部
電力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電梯業協會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香港建造商會
建築署署長
屋宇署署長
房屋署署長
石油公司

執事先生：

消防處通函第 2/2004 號
平屋頂上用以承托消防泵的標準支撐架

香港法例第 502 條《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例》由一九九七年開始實
施，目的是逐步改善舊式樓宇的消防安全。根據此條例的規定，訂明商業處
所 (即銀行、超級市場、場外投注站、珠寶或金飾店、百貨公司和商場 ) 必須
改善消防安全措施，以達至可接受的標準。為了將消防安全改善計劃擴展至
一九八七年之前建成的商業樓宇，上述條例於一九九八年四月予以修訂。

上述條例在一九九七年五月二日實施後，訂明／指明商業處所的業主
／佔用人或須按照消防安全指示／改善消防安全指示，遵行各項必要的消防
安全規定，包括安裝額外的消防裝置及設備，例如消防栓／喉轆系統、花灑
系統等。不過，很多時候因為建築物內沒有其他地點可供選擇，而須將上述
系統的消防泵，安裝在並非為這類裝置而設計的平屋頂，所以使用支撐架來
將消防泵的重量平均分布，以免出現負荷過重的問題。就建築物的安全而
論，這個辦法是可取的。

根據現行的《建築物條例》，建築物內用以承托消防泵的結構系統 (即
支撐架 )，必須由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設計，以及由註冊一般建築承建
商建造。這項規定令某些業主感到為難，因為所涉及的成本高昂，而且相當
費時。有鑑於此，屋宇署為一般支撐架定出標準的設計，以便註冊一般建築



承建商在現存建築物的平屋頂上，按照所定規格建造支撐架以及安裝消防
泵。此舉可協助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和業主更快遵行上述規定，並可為他們
省卻某些小型建設工程的專業顧問 (例如認可人士 )費用。

有關標準支撐架的建議，已在消防處與認可人士和註冊消防裝置承辦
商的聯絡會議上，以及在「消防安全標準諮詢小組」(前稱「消防裝置視察程
序工作小組」)的會議上，詳細予以討論。所有意見和提議已充分予以考慮。

只要支撐架是由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或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建造及
安裝，並且符合 1 號圖則 (附錄 A)所載規格和訂明的所有條款，安裝工程便
可視為《建築物條例》第 41(3)條所述的豁免工程，而認可人士／註冊結構
工程師亦無須就安裝支撐架事先向屋宇署呈報及獲得批准。標準支撐架的呈
報程序載於附錄 B。

上述標準支撐架只適宜安裝於有出入口直達的屋頂指定範圍的消防
泵 (詳見核准的一般建築圖則 )。沒有正常出入口的斜面屋頂和平屋頂 (例如樓
梯蓋的頂部範圍 )，則不宜安裝消防泵。

假如不使用支撐架，而直接把消防泵安裝在地板上，則仍須委任認可
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核證及發出有關的證明書。遞交證明書和核證程序載
述於附錄 C，以供參考。

假如發現任何消防泵的支撐架，與附錄 A 所載的 1 號標準圖則不符，
或安裝於現存建築物地板上的任何消防泵，並未經由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
程師計算有關資料，核證建築物的結構安全，屋宇署便可用安全為理由，採
取行動將之拆除。

這項新安排即時生效。此外，在《消防安全 (建築物)條例》(第 572 章 )
正式實施後，不論是進行此條例所規定的工程，抑或自發地進行其他改善消
防裝置的工程，這項新安排同樣適用。

消防處處長
(劉貴山代行 )

連附件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六日





附 錄 B

在 平 屋 頂 裝 置 消 防 泵 標 準 支 撐 架 的 呈 報 程 序

(a )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如要進行消防裝置改善工程，例如消防處

通函第 2/2004 號所述的工程，須填妥 FSI/314 B 表格，並連同

有關的消防裝置繪圖一併送交消防處審批。

(b ) 消防裝置繪圖獲核准後，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應按照已核准的

消防裝置繪圖進行安裝工程。用以承托消防泵的標準支撐架的

設計，須完全符合附 錄 A—「用以承托消防泵的鋼台標準細則」

(圖則編號 01)。

(c )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在裝妥標準支撐架後，應填寫載於附 件 I

(第 1 至 2 頁 )的「標準通知表格」，然後把填妥的表格連同用

作記錄的照片一併送交消防處，並把副本送交屋宇署防火規格

組。填妥的「標準通知表格」須夾附註明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

碼的函件，以便屋宇署日後安排視察標準支撐架。 (草圖樣本

載於附 件 I 的第 3 頁，以便參考。 )

(d) 有關「標準通知表格」的處理程序，以及消防處與屋宇署對標

準支撐架的查核程序，載於附 件 II 的流程圖。

(e) 消防處必須收到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的書面通知，確定用以承

托消防泵的標準支撐架已經裝妥，情況令人滿意，然後才可核

證消防裝置改善工程妥善完成。

(f) 至於消防處通函第 2/200 4 號並無訂明的其他消防裝置改善工

程，承辦商須一併遞交填妥的 FSI /314A 表格及固有消防裝置

的圖則。有關標準支撐架的呈報程序，與上文 (c)至 ( e)項相同。



附 件 I

消 防 裝 置 標 準 支 撐 系 統

完 工 通 知 書

致消防處：

本人(中文全名) (英文全名 ) ，為*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註冊消

防裝置承辦商，註冊地址為 。現通知貴處本人已

按照消防處通函第 2/2004 號所載圖則(編號 01)—「用以承托消防泵

的鋼台標準細則」，於(樓宇地址 ) (消防裝置位置 )
，為消防裝置安裝標準支撐系統，有關工程於(日期 )

完成。

2. 現夾附竣工場地的照片，連同標示上述消防裝置／標準支撐架位

置的草圖及有關詳情，以作記錄。

日期 公司蓋印及認可簽署：

*公司／承辦商名稱：

證明書註冊編號：

註冊期滿日：

副本送：屋宇署防火規格組

*請刪去不適用者

- 1 -



附 件 I

消 防泵 ／標準 支撐 架的 位置 圖 及詳 情

已 安 裝 的 消 防 泵 ／ 標 準 支 撐 架 的 位 置 圖

標 準 圖 則 是 否 適 用

符合標準圖則註 1： 是 ／ 否

符合標準圖則註 2： 是 ／ 否

消 防 泵 ／ 標 準 支 撐 架 的 詳 情

已安裝的消防泵總數：

所使用的標準支撐架總數：
消防泵設有金屬保護罩： 是 ／ 否

消 防 泵

編號

消 防 泵 的 靜 態 重 量

(公 斤 )

標 準 支 撐 架 編 號 標 準 支 撐 架 類 別

- 2 -



附件 I

樣本

消防泵／標準支撐架的位置圖及詳情

已安裝的消防泵／標準支撐架的位置圖

標準圖則是否適用
符合標準圖則註 1： 是 ／ 否
符合標準圖則註 2： 是 ／ 否

消防泵／標準支撐架的詳情
已安裝的消防泵總數： 5
所使用的標準支撐架總數： 2
消防泵設有金屬保護罩： 是 ／ 否

消防泵

編號

消防泵的靜態重量

(公斤)

標準支撐架編號 標準支撐架類別

P1 60 SS1 C 類
P2 50 SS1 C 類
P3 75 SS2 D類
P4 50 SS2 D類
P5 60 SS2 D類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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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標準支撐架完工通知書的處理流程圖

傳真日期

*查核率設定為 100%， 否

並會不時檢討。

是

由傳真日期起計 30 天內

3 : 決定查

核*?

5 :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

把查核結果通知消防處

2 :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收到消防處的傳真

4: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檢閱現存樓宇的有關正式記錄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實地視察完成的工程

6: 消防處結合屋宇署的查核結果，一併

回覆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1 :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把標準通知表格連同作記錄用途的照片送交消防處

消防處以傳真方式通知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 (只限於標準通知表格 )

消防處以正常派遞方式，把標準通知表格連同作記錄用途的照片轉交屋宇署

結構顧問小組



附錄 C

在地板上直接安裝消防泵的

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

假如不使用支撐架，而直接把消防泵安裝在現存建築物的地

板上，便須在安裝工程完成後，由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查核建

築物的結構，確保結構安全，並擬備可資證明的計算資料，然後向消

防處遞交結構證明書及相關文件，用以核證建築物的結構安全。

A) 結構證明書必須載有下列資料﹕

1. 獲委任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的資料﹔

2. 建築物的資料﹔

3.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發出的聲明，證實現存建築物的

結構安全，並且有可資證明的計算資料供查核﹔

4. 所安裝的消防泵的資料﹔

5. 受影響的結構部件﹔以及

6. 在檢查程序中採用的設計守則。

B) 相關文件包括﹕

1. 標示消防泵位置和受影響結構部件的圖則﹔以及

2. 在完工後拍下以作記錄的照片。

結構證明書的格式樣本載於附件 III，審閱結構證明書的流程

圖載於附件 IV，以供參考。

假如發現直接安裝於現存建築物地板的消防泵，並未經由認

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提供計算資料及核證，屋宇署便會以安全為

理由，採取行動將之拆除。



附件 III

格式樣本

在地板上直接安裝消防泵的

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

致消防處﹕

本人(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全名)特此證明，名為 (建築物地

址)的建築物，在 (安裝地點，例如屋頂層 )的消防裝置工程完成後，能

夠承受可能有所增加或改變的任何荷載和應力。

2. 本人已查核現存建築物的結構是否安全，以及保存可資證明的計

算資料，並可應要求出示這些計算資料以供檢查。

3. 已完工的消防泵裝置的詳情以及受影響的結構部件如下﹕

(a ) 消防泵 -
泵的編號 #
泵的靜態重量 (公斤 )

(b)夾附圖則所示的受影響結構部件：

(例如核准的框架圖則上的梁／地板 )

(c) 在查核程序中採用的設計守則

(例如 LCC、英國標準 BS8110)

(d)在完工後拍下以作記錄的照片

日期﹕ (簽署 )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證明書註冊編號﹕
註冊期滿日﹕

# 請參閱標示消防泵位置的夾附圖則

* 刪去不適用者



附件 IV

在地板上直接安裝消防泵的結構安全證明書的
處理流程圖

傳真日期

* 查核率設定為 100%

並會不時檢討 否

是

由傳真日期起計
30 天內

1: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計

劃在地板直接安裝消防泵

2: 委任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向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提供消防泵的資料。

3: 認可人士或註冊結構工程師查核建築物的結構是否安全

8: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要求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提供計算資料。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檢索有關的正式記錄。

5: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發出完工通知書，以及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向消防處遞交結構安全證明書及相關文件。

消防處以傳真方式，要求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協助，並

以一般派遞方式，把個案轉介該小組。

10: 屋宇署的結構顧問小組回覆消防處

11: 消防處結合查核結果，一併回覆註
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和認可人士／註冊

結構工程師

7: 決定查核*?

4: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在地板安裝消防泵

6: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收到消防處的傳真

9: 屋宇署結構顧問小組查核結構安全證明書是否可以接受


